宝安区技能领域“凤凰英才岗”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权重（%）

	1
	个人资历（25%）
	专业水平（40%）
	专业相关性
	20

	2
	
	
	职业资格
	80

	3
	
	工作经历（60%）
	技能工作
	50

	4
	
	
	从业年限
	50

	5
	业绩成果（65%）
	技术研发（50%）
	科研成果
	70

	6
	
	
	团队工作
	30

	7
	
	引领示范（50%）
	荣誉奖励
	30

	8
	
	
	行业标准
	70

	9
	内部评价
（10%）
	部门评价
	50

	10
	
	领导评价
	50

	11
	加分项（最高10分）
	新引进人才
	3分

	12
	
	社会任职
	满分5分

	13
	
	技术传授
	满分5分



— 1 —

一、“专业水平”评分标准（40%）
	三级指标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专业相关性
（20%）
	评估申报人所学专业与现从事技术技能工作要求的匹配程度。
	1.所学专业与所从事技术技能工作高度匹配，符合岗位核心需求，计90-100分；
2.所学专业与所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基本匹配，基本符合岗位需求，计60-89分；
3.所学专业与所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无关联性，计0分。
	1.学历学位证书或相关验证证明材料；
2.劳动合同或用人单位出具的岗位聘用证明等能证明工作内容的佐证材料。

	职业资格
（80%）
	评估申报人取得的与从事岗位最相关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
	1.具有特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且与岗位相关，计90-100分；
2.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且与岗位相关，计80-89分 ；
3.具有技师、高级工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且与岗位相关，计70-79分；
4.具有中级工、初级工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且与岗位相关，计60-69分；
5.未取得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计0分。
说明：相关资格原则上应为国家、省、市核发或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社会评价组织评价备案后核发，用人单位自主评价发放的资格证书酌情给予10分以内减分；取得的资格与岗位相关度偏低的，酌情给予 15分以内减分。
	1.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官方网站查询结果截图。


备注：结合有效申报材料和实际情况对三级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满分100分，最终得分按指标权重加权计算。
二、“工作经历”评分标准（60%）
	三级指标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技能工作（50%）
	评估申报人现任岗位技术技能工作参与度。
	1.技术总监/首席专家（级别），90-100分；
2.技术主管/项目负责人（级别），80-89分；
3.技术骨干/班组长（级别），70-79分；
4.普通技术技能岗（级别），能较好地完成岗位工作，60-69分；
5.未从事技术技能工作，计0分。
	现任职用人单位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任职有关文件。

	从业年限（50%）
	评估申报人在宝安区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年限。
	3年以下每年计20分，超过3年的每增加1年计5分。
（不满6个月不计，6个月以上不满1年按1年计）
	1.现任职、曾任职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出具的工作证明等佐证材料
2.参保记录。


备注：结合有效申报材料和实际情况对三级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满分100分，最终得分按指标权重加权计算。
三、“技术研发”评分标准（50%）
	三级指标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科研成果（70%）
	评估申报人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的成果，包括论文著作、专利等。申请人应为相关 成果前三完成人，所提交材料方为有效。
	1.论文发表（50分）
（1）按论文著作发表数量*发布平台等级计分，得分可累计，最高30分。
发布平台等级根据根据发布期刊主管单位或宣读会议主办单位划分为：
国家级-8分；
省、市级-6分，
区级-4分；
单位内部-2分。
（2）发布核心期刊论文的，在以上得分基础上予以加分，就高不累计，最高15分。
在《Nature》、《Science》、《Cell》、《Economet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加15分；
发布期刊被SSCI、SCI、SCI-E、EI收录的，加5分；
被CSSCI、CSCD收录的，加3分。
（3）单篇论文年均正向引用次数大于10次的，在以上得分基础上加5分。
（4）出版论著且个人完成部分不少于8000字的，在以上得分基础上加5分。
2.专利成果（50分）
按专利或创新成果数量*专利等级计分，得分可累计，最高50分。
国家级发明专利-10分；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8分，
国家级外观设计专利-5分；
软件著作权等其他专利-3分。
	1.论文论著发布或论文会议宣读证明；
2.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查询记录；
3.会议举办证明；
3.核心期刊证明；
4.正向引用次数证明；
5.专利成果证明。

	团队工作（30%）
	评估申报人在团队中的引领作用、技术推广效果等。
	1.作为带头人或主要负责人，带领团队在技术技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技术成果在行业内广泛推广，计86-100分；
2.作为专业技术骨干，在团队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技术成果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应用，计70-85分；
3.参与团队技术工作，能够提出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技术成果有一定应用价值，计60-69分；
4.在团队中无明显引领作用，无有效技术成果，计0分。
	组织架构、团队名单、技术成果、项目获奖情况等佐证材料。


备注：结合有效申报材料和实际情况对三级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满分100分，最终得分按指标权重加权计算。
四、“引领示范”评分标准（50%）
	三级指标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荣誉奖励（30%）
	评估申报人获得的技术技能类荣誉与奖励。
	按获奖数量*奖项等级计分，得分可累计，不超过满分。
国家级及以上技术技能类荣誉奖励-30分；
省级技术技能类荣誉奖励-20分；
市级技术技能类荣誉奖励-15分；
区级技术技能类荣誉奖励-10分；
企业内部技术技能类荣誉奖励-5分。
	荣誉证书或对应佐证材料复印件。

	行业标准（70%）
	评估申报人主导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的层级与贡献度。
	1.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计95-100分；
2.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计90-96分；
3.参与行业或地方标准制定，计80-89分；
4.参与团体标准制定，计70-79分；
5.参与用人单位内部标准制定，计60-69分；
6.未参与标准制定，计0分。
	参与证明、实施证明等。


备注：结合有效申报材料和实际情况对三级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满分100分，最终得分按指标权重加权计算。
五、“内部评价”评分标准（10%）
	三级指标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部门评价（50%）
	体现本部门同事对申人的工作能力、申报条件等评价情况。
	由用人单位开展不记名评分。
1.平均分90分以上或非常认可，计90-100分；
2.平均分70-89分或认可，计70-89分；
3.平均分60-69分或基本认可，计60-69分；
4.平均分60分以下或不认可，计0分。
	评分统计表。

	领导评价（50%）
	体现单位领导对申人的工作能力等评价情况。
	由用人单位开展记名评分。
1.平均分90分以上或非常认可，计90-100分；
2.平均分70-89分或认可，计70-89分；
3.平均分60-69分或基本认可，计60-69分；
4.平均分60分以下或不认可，计0分。
	评分统计表。


备注：结合有效申报材料和实际情况对三级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满分100分，最终得分按指标权重加权计算。
六、加分项（最高10分）
	加分指标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

	新引进人才

	上年度1月1日后到我区工作或申报时未到我区工作。
	符合条件计3分。
	上年度参保记录。

	社会任职
	申报人在社会担任职务的情况及影响力.
	根据申报材料和实际情况综合评分。（1-5分）
[bookmark: _GoBack]担任人大、政协代表、党代表；行业协会技术委员；技能大赛裁判；入选政府专家库等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职务。原则上省级以上4-5分，市级1-3分。
	任职文件、聘书等。

	技术传授
	评估申报人近3年在技术技能传授方面的贡献.
	根据授课教学、带徒取证、带徒获奖情况综合评分。（1-5分）
原则上每月授课8次或24课时以上计4-5分，授课5次或15课时以上计2-3分，授课1次或3课时以上计1分，1课时=1小时；
每培养1名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分别计5分、3分、1分；
每指导带徒取得1项国家级/省级/市级技术技能类荣誉奖项分别计5分、3分、1分。
	师徒证明、授课记录（课程表、签到表、照片、考核表）、获证获奖证明等。


备注：符合加分条件的，在加权得分基础上直接累加得分，加分上限10分。
